
以及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相对于一般应收款项（即非企业集

团内形成的应收款项）的不确定性是否相似等情形。
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又规定，下列各种情况一般不能全额

计提坏账准备：①当年发生的应收款项；②计划对应收款项

进行重组；③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；④其他已逾期，但

无确凿证据证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。
但是，假定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收回，或

收回的可能性不大，如债务单位撤销、破产、资不抵债、现金

流量严重不足、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

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，以及逾期 3 年以上，尚未收回的应收

款项可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
（4）会计报表附注中应披露的内容

按照《企业会计制度》规定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应当披

露坏账的确认标准，以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，

并重点说明如下事项：①本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或计提

坏账准备的比例较大的（计提比例一般超过 40% 及以上的，

下同），应单独说明计提的比例及其理由；②以前年度已全

额计提坏账准备，或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较大的，但在本年

度又全额或部分收回的，或通过重组等其他方式收回的，应

说明其原因，原估计计提比例的理由，以及原估计计提比例

的合理性；③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，

或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低（一般为 5% 或低于 5% ）的理由；

④本年度实际冲销的应收款项及其理由，其中，实际冲销的

关联交易产生的应收款项应单独披露。
（5）计提坏账准备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

①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时，企业在计提各项应收

款项坏账准备前，应当列出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目录，

并具体注明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、提取方法、账龄的划分和

提取比例，按照管理权限，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，或经理（厂

长）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，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报送

有关各方备案，同时备置于企业所在地，以供投资者查阅。
坏账准备提取方法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。如需变更，仍

然应按上述程序，经批准后报送有关各方备案，并在会计报

表附注中予以说明。
②企业对于不能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应当查明原因，追

究责任。对确实无法收回的，按照企业的管理权限，经股东

大会或董事会，或经理（厂长）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作为坏

账损失，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。
对于已确认为坏账的应收款项，并不意味着企业放弃

了追索权，企业还应当及时催收，收回已确认为坏账的应收

款项应当及时入账。
③如果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好转等原因，表明应收款

项的可收回金额已经回转或部分回转，通常作为会计估计

变更，冲减已计提的坏账准备，并在变更当期进行处理，不

追溯调整至前期。但是，如果属于滥用会计估计，应当作为

重大会计差错予以更正。
④上述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所给予的部分指南，即，

何种情况下可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何种情况下不能全额

计提坏账准备，等等。仅仅是一种判断应收款项应当计提多

少坏账准备时的一种参考，即，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在按

照通常判断标准判断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方法和提取比

例的合理性时，还应当考虑该应收款项是否有重组的迹象，

或是否属于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等因素，并结合实际情

况综合判断提取的坏账准备的合理性。但是，会计制度所给

予的这些指南只是一般而言的，并不表明在某些特殊情况

下也适用，例如，虽然债务单位破产，但并不表明应收款项

全部不能收回；又如，对于国家政策性补助的应收款项通常

不应当计提坏账准备。
⑤坏账损失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标准，主要包括债务人

破产或者死亡，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，仍然不能收

回的应收款项，或者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 3

年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，或者有确凿证据表明应收款

项已经发生了损失。企业应当制定确认坏账损失的标准，并

经企业管理层批准后实施。
⑥企业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、计提比例和坏账的确认

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，在纳税时按照税法规定调整为应纳

税所得额，并据以进行纳税。
⑦会计报表附注中要求披露计提比例较大和计提比例

较低的理由，并且给出的指南为计提比例较大的情形是一

般比例超过 40% 及以上的，而计提比例较低的为 5% 及以

下。这一规定并不表明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在 5% 至

40% 才是合理的，而是表明计提比例超过 40% 属于重大事

项，应当引起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充分关注；或表明计提比例

为 5% 及以下虽然属于非重大，但是也应当引起会计信息使

用者的关注。会计信息使用者应当了解企业计提坏账的方

法、比例，以及对企业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等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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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·动态《数豆者说》出版

总有一种力量从指间滑落，总有一种坚毅从眼睛

放 出，总有一种感动让人泪流满面……所以 就有了张

连起先生的《数豆者说》。该 书分“丰富的痛苦”、“绿 色

的时评”、“人文的会计”、“实务的理论” 四 个部分，演

绎了 活 着的中国会计，值得我国会计人一读。该 书已

由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，定价 23.8 元 ，发行部电话

010-88191540。

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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